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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總論（一）縣市政府部分
建構社區能力提升之社區發展策略
吳明儒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
今年是內政部社區評鑑工作邁入第8年，同時也是經歷2次政黨輪替之後的第1次社區評鑑，臺灣民間力量好似再一次歷經孕育的過程，有些許的新鮮與卻也滿懷著期待。從無米樂的崑濱伯到了海角七號的茂伯仔，民間社會力總是訴說著最簡單卻也最有力的語言，臺灣社區發展已經進入『後六星計畫』時期，前方的目標也許還不清楚，在等待中，社區的步伐卻又要繼續向前了。
今年同時也是首次辦理南、北分區隔年實地評鑑的第一年，此一評鑑時間上的改變，一部分的理由來自縣市政府認為社區培力及社區執行成果需要時間累積，不是一蹴可及的；另外的原因，則是參與內政部社區評鑑工作對於地方政府社區承辦者來說壓力非常的大。不過，今年首輪的北部區縣市及社區並無此影響，倒是明年的南部縣市及受評社區應該成效更為顯著才對。今年評鑑的縣市以南投縣以北的14縣市政府(含金門及馬祖2個離島)；上述縣市所轄社區，共有37個社區參加績效組及6個社區參加卓越組之評選。
今年評鑑工作的委員組成仍採取學者專家聯合模式，依照慣例由內政部邀請國內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系所中教授或從事社區研究工作的老師8人，以及兩位實務工作者，共同組成10人評鑑小組，分成兩組進行評鑑工作，其中實務工作者今年由縣市政府公開推選方式產生，每1位委員均有不同的專業背景及實務操作經驗，依其個人的獨立自主的角色進行評鑑工作。
總結報告的目的是要從較為巨視的角度，依據參與評鑑過程及委員意見觀察並整理出一些重點或方向，提供未來內政部及縣市政府推動社區發展業務之參考。因此，討論的重點比較在於縣市政府社區推動策略與社會需求變遷的關係，而各別縣市政府的表現，透過平均每一社區的經費數、預算執行率及內政部核定補助等來觀察，可以提供各縣市瞭解自己與其它縣市所處的相對位置，除了數字的管理，另一方面希望從評鑑中看到社區底層民眾的聲音，及未來縣市政府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的方向。
壹、整體縣市社區輔導成效持續成長
就整體來看，今年受評縣市具有以下幾個值得鼓勵的現象：
第一、地方首長瞭解社區發展的重要性，重視程度愈來愈高，各地鄉鎮市長幾乎都會出席參加並致詞勉勵，對社區民眾具有莫大的鼓勵作用。
第二、社區輔導逐漸朝向有策略性的目標發展，這是相當不容易的，因為公部門在承辦業務日益加重的情況下，已經無暇顧及創新業務；故而，引入專業輔導團隊的協助，協助各縣市政府逐漸從思維創新進而業務創新，最終達到社區創新的目的。
第三、縣市政府在社區業務上實施制度變革及激勵措施，前者如鼓勵社工人員協助社區，後者如縣市自評之績優社區，輔導之鄉鎮公所亦能獲得實質之鼓勵等；足以見得社區業務承辦單位的協力整合與創新機制，已經初露曙光，過去鄉鎮公所對於社區發展持冷漠態度已較少見。
第四、社區內外資源連結有顯著提升，在本次評鑑委員發現將近九成的社區組織都能夠有效協調運用當地資源，建構社區資源運用網絡。
第五、社區組織的領導模式，能夠激發民眾的認同及參與的熱忱，而且兼顧到不同年齡層的需求，每場次均達百人以上的規模，甚至也有達到近千人的情況，真可謂是盛況空前。
不過，在本次評鑑中也有下列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第一、後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的社區發展，縣府社區整合平台及單一窗口若有似無，大致上來說雖然社區產業、社區治安、社福醫療、人文教育、環境景觀及環保生態等名稱仍然繼續延用，但是其資源整合精神意涵卻已逐漸消失。
第二、社區特色及自主性仍待強化，評鑑委員認為由於社區推動的工作項目多以政府政策補助或施政計畫的重點工作項目為主，因此失去社區的自主性及獨特性。例如福利社區化的推動，多傾向以推動老人關懷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活動為主，而其它弱勢人口群卻反而受到忽略。
第三、社區組織運作及內部治理的能力仍待加強，負責此次會務項目的評鑑委員觀察發現，各社區組織對於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之權責，真正瞭解且照章運作者，非常少數；其次會員人數偏少也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貳、各縣市在社區預算經費的比例上產生落差
根據內政部所提供的資料顯示(參見表一) ： 96年度的社區成果是今年社區評鑑的重點，在今年受評的14個縣市政府中，其社區工作編列的預算數平均每一社區的經費數的前3名縣市為：桃園縣(317,000元)、宜蘭縣(249,769元)、連江縣(180,000元)；而後3名縣市為：臺北縣(21,968元)、 臺中市(28,287元)、臺北市(37,027元)。此外，影響各縣市平均每1個社區能夠多分配的預算多寡與是否編列資本門額度大小有關，不過社區分配的金額並不是決定社區工作成效的決定因素。其次，96年度較95年度縣市政府社區預算編列成長的幅度，成長最多的是桃園縣政府平均每一個社區增加10萬4,623元，其次連江縣政府平均每一個社區也增加9萬4,737元，宜蘭縣增加8萬6,076元，多數的縣市是呈現微幅成長的情況；不過，有5個縣市是負成長，依序分別為：苗栗縣(-74,659元)、臺中縣(-17,750元)、南投縣(-15,822元)、臺北縣(-10,590元)及新竹縣(-3,931元)。
其次，就執行率來看，剛好可以分成兩個群組：一個是執行率達90%以上的群組，這些縣市政府有：臺北市、宜蘭縣、臺北縣、桃園縣、苗栗縣、南投縣、基隆市、臺中市及金門縣，共計9個縣市。另一個是執行率達70%左右的群組，這些縣市政府有：新竹縣、臺中縣、桃園縣、花蓮縣、新竹市及連江縣，共計5個縣市。
除了縣市政府所編列的社區預算之外，96年度內政部所核定補助的社區申請案件，以臺北市的109件最多，平均每件補助金額為3.44萬元；其次為南投縣的74件，平均每件補助金額為3.93萬元，第三為臺中市的47件，平均每件補助金額為10.36萬元。這3個縣市若以社區數及核定補助件數的比率來看臺北市、南投縣及臺中市分別為：29%、29%、28%。換言之，在這些積極申請內政部社區補助的比率，大致上約每三個社區就有一個社區向內政部申請補助。而另一方面向內政部申請社區補助在10件以下的縣市計有6個，快接近二分之ㄧ；分別為宜蘭縣(6件)、臺北縣(5件)、苗栗縣(6件)、花蓮縣(3件)、新竹市(7件)、連江縣(0件)。不過，各縣市在96年度向內政部申請補助的核銷率均達100%。
表一：96年度北部縣市政府社區發展預算及內政部核定補助彙整表
	縣市別
	95年度
社區數
	96年度
社區數
	縣市政府社區工作編列預算
平均每一社區分配數（元）
	96年度內政部
核定補助

	
	
	
	95年度
	96年度
	增減數
	96年度執行率
	件數
	金額(萬)
	核銷率(%)

	臺北市
	370
	380
	33,906
	37,027
	3,121
	99.07%
	109
	375
	100

	臺北縣
	400
	412
	32,558
	21,968
	-10,590
	91.04%
	5
	26
	100

	宜蘭縣
	228
	229
	163,693
	249,769
	86,076
	92.80%
	6
	24.5
	100

	桃園縣
	223
	230
	212,377
	317,000
	104,623
	99.20%
	21
	90.5
	100

	新竹縣
	173
	173
	43,659
	39,728
	-3,931
	72.00%
	22
	181.5
	100

	苗栗縣
	276
	276
	187,884
	113,225
	-74,659
	92.00%
	6
	25
	100

	臺中縣
	379
	400
	90,063
	72,313
	-17,750
	70.00%
	31
	133.5
	100

	南投縣
	253
	253
	134,731
	118,909
	-15,822
	90.90%
	74
	291
	100

	花蓮縣
	160
	162
	149,763
	157,049
	7,286
	73.00%
	3
	11.5
	100

	基隆市
	141
	142
	137,035
	136,070
	-965
	96.50%
	12
	43
	100

	新竹市
	108
	111
	163,037
	171,793
	8,756
	70.95%
	7
	57.5
	100

	臺中市
	156
	167
	26,436
	28,287
	1,851
	97.30%
	47
	487
	100

	金門縣
	80
	84
	101,463
	97,905
	3,558
	96.00%
	11
	57.5
	100

	連江縣
	19
	20
	85,263
	180,000
	94,737
	73.88%
	0
	0
	0


              註：臺北市、基隆市、宜蘭縣及連江縣均未編列資本門，因此各縣市平均每一社區
              預算分配數的差異必需考量此一因素。
              資料來源：內政部社會司（感謝內政部社會司黃淑梅小姐及各縣市同仁提供相
              關基本資料）
参、縣市政府願景與社區發展策略之再精進
    縣市政府應扮演整體縣市願景的規劃角色，因此縣市政府的社區發展重點、縣市社區發展（社會福利）白皮書或年度重點相當重要，社區發展方向與縣市政府的施政重點應該具有關聯性。例如臺中市以『愛心城市』做為城市願景，並以『社區總動員，福利向前行』為年度重點。這些口號或目標似乎多半是「由上而下」，而非「由下而上」的過程，是否能夠獲得多數民眾的認同與參與，則有待評估。因此，未來內政部應該多鼓勵地方政府辦理社區(城市)願景或社區發展相關的論壇及座談，結合產、官、學、研的方式共同提出願景目標。
    縣府內部行政整合問題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一個是社會處內部的整合問題，例如有些縣市成立社區發展科，有些縣市是將社區發展與志願服務的業務加以整合，這些業務歸併或整合背後應該有些理念才對，但是卻無法感受其背後的意義。另外是有關縣市政府內跨局處整合社區單一窗口的問題，評鑑過程發現縣市政府內部的整合則逐漸產生不同的模式，從每一個縣市評鑑最後，在縣市政府舉行綜合座談中可以發現，有些縣市會邀請府內相關單位列席縣府評鑑會議，有些則以各鄉鎮派代表與會的方式呈現。總體來說，跨部門的整合效果仍相當有限。甚至在社會處內部看到，推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雖然是縣府推動福利社區化的重要指標，但是有時候卻看不到掌管社區（如：社會行政科）及縣府關懷據點（如：老人福利科）兩個單位有任何的整合機制，例如建立類似聯繫會報的溝通平台。
社區輔導培力策略普遍提升，各有其特色。許多縣市政府已經開始引入外部的學者或專家進行社區輔導及培力，例如：南投縣委請鄰近大學協助內政部福利化社區旗艦競爭型計畫培力工作，臺中市委託鄰近大學設立社區發展中心、花蓮縣委託專業團體進行社區調查、桃園縣以鄉為單位推動旗艦輔導計畫，金門縣委託學術團體進行縣府的輔導工作等。南投縣另外也制定『南投縣政府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協同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工作計畫』，動員專業社工員進行社區培力工作，普遍提升該縣社區工作之服務績效。
    縣市社區承辦人力不足是地方推動社區工作的主要困境之一，在相同的人力下，若縣市政府輔導社區向中央所申請的計畫愈多，則承辦人員的負擔愈重。縣市若無相關激勵政策，實在很難推動。未來中央若能考慮讓推動社區工作績優之縣市，能獲得補助專案人力之經費(如內政部福利化社區旗艦競爭型計畫)，對地方縣市將更有誘因。
    在行政指導取向的補助策略下，社區特色發展容易陷入困境，同時弱化了社區創新的動能，社區一旦缺乏創新性及投入熱忱，社區永續發展似乎很快就會面臨挑戰，這是未來必須要嚴肅思考的問題。培養社區自主能力可能比社區配合政府政策的能力更為重要，社區回應社會變遷的能力可能比社區補助的核銷能力更為切實，但是社區自主的力量在缺乏社區集體意識的情況下是不容易存在的，然而許多社區卻認為社區沒有自主財源就無法社區自主，這樣的迷失普遍存在社區之中，因此有些縣市也認為社區依賴公部門補助比率仍然很高，推動社區工作的意願低，缺乏自立自主的精神。而另一方面，縣市政府的特色則是在地方派系政治的壓力下，弱化了地方政府的自主空間，在每一年的評鑑工作總有縣市會提到社區內派系紛爭的問題，形成社區理事長與村里長雙頭馬車現象，今年似乎也不例外，再次突顯現行社區發展工作的結構困境。但是有些縣市仍有創新之舉，如桃園縣以『鄉』、『生活圈』為範圍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甚或以河流的流域來營造社區特色，可以沖淡村里與社區的重疊行，是值得嘗試的一種新的社區工作概念。
另外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是社區組織掌握當地特產、環境、景觀、班隊組織等多元面向，比社區尋找福利社區議題更為容易而有特色，換言之，『福利社區化』概念的具體內容社區幹部不容易理解。社區組織運用當地特產、環境、景觀、班隊組織所呈現的社區成果只是一種手段，其背後真正的「人本關懷」目的卻未能清楚的結合。因此，縣市政府及鄉鎮層級的地方行政單位，應該要協助社區在呈現自身的特色之外，應該融入社區關懷的相關議題。
再者，社區組織缺乏系統性規劃能力也是普遍的現象，以致社區對於推動相關業務經常以『單點式』的思考模式，缺乏『線』及『面』的整體思考與規劃。由於各縣市內社區組織所處的環境不同，因此有些縣市缺乏社區活動中心必須結合學校的資源，例如評鑑過程中看到臺中市及新竹市的社區、宜蘭縣及南投縣的原住民社區均透過學校提供評鑑會場，這樣的結合除了社區資源連結的意義之外，同時也看見社區巡守隊對學校學區內的治安的維護，與原住民學校共同投入傳統文化的保存，這種具備共同關懷主題卻未能產生有意義的連結，顯示社區較缺乏系統整合的概念，不過縣市政府若能站在資源提供者與協調者的立場提供社區協助，則社區系統性與整合性思考會較佳。
肆、指導性社區發展模式
社區發展的政策可能採取一種指導性（directive approach）的方式，Gay Craig（1986)認為指導性的社區工作模式普遍來說屬於較傳統的模式。臺灣所採行的社區發展策略仍留下過去的政策遺跡，現行政府的社區策略也因循舊規，設定了許多社區議題的框架，以計畫補助的方式引導社區發展的方向，過去可能是由上而下的行政指導（例如：生產福利建設、基礎工程建設以及精神倫理建設），現在則逐步轉變為由下而上的指導性提案（例如：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而另外一種非指導性（non-directive approach）的方式，卻不企圖說服或指引社區接受政府所期盼發展的方向，而是刺激社區居民思考他們自己的需求是什麼？政府及社區工作者只是提供各種達成需求的訊息，並鼓勵社區居民勇於實踐，以滿足需求而已。因此，政府不應該設限社區自發性需求的發展，否則計畫性補助，很容易使得社區「馴服」在政府的補助規定之下，失去了社區創新的能力，社區發展所能產生的「進步的社會變遷」的力量更是緣木求魚。
如何逐漸走出過度強調行政指導模式，阻礙社區公民意識的覺醒及在地創造力的展現，擬從以下幾點說明：
一、重新思考學者專家評鑑模式
    從民國90年內政部發布「臺閩地區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實施要點」開始，社區評鑑採行『成果評鑑』及『學者專家評鑑模式』，此一模式的推動，較強調社區最終成果評估（outcome evaluation）而較忽略社區工作過程評估（process evaluation）。因此，以社區最後成果做為評鑑的判準，結果可能與評鑑當天社區動員能力、社區資料整理能力比較有關，而無法看到社區對於社區議題倡導的能力及社區民主參與的能力。因此，平日如何善用學者專家的經驗，採行『過程輔導』及『學者專家派遣模式』協助社區解決相關問題，似乎愈來愈重要。內政部雖然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中有相關的補助項目，但是由於宣導不是很積極，成效仍然相當有限。
二、「福利社區化」內涵之再建構
從民國90年開始內政部辦理社區發展評鑑工作，94年評鑑開始規定社區在社區評鑑主題自選三項中，其中至少須有一福利社區化工作或社區守望相助工作項目，95年則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辦理情況』列入縣市政府辦理福利社區化業務的考核項目之中。可見福利社區化隨著中央政府重點政策的改變其內容也會隨之調整。因此，對於『福利社區化』的內涵是需要地方政府、社區組織、學者專家充份討論而取得共識的。若按目前內政部社區評鑑主題對於『推展福利社區化工作』的說明，大致上分成兩種類型：(一)提供(一般性)福利措施—辦理老人、兒童、青少年、身心障礙及婦女等福利人口群的社區服務；(二)提供支援性福利措施—其一為辦理日間托兒(老)、居家服務、喘息服務及長期照顧等社區支持性服務，其二為建構社區福利網絡。前述兩種類型的界定十分的模糊，如(一)項中的老人社區服務與(二)項中的日間托老的差異為何呢？如果將(一)項視為『一般性』社區服務，將(二)項視為『特殊性』社區服務，則第(二)項中的『特殊性』社區服務項目如居家服務、喘息服務及長期照顧都非社區發展協會中只有志工而無專業人員所能勝任的工作。而『建構社區福利網絡』則缺乏操作性的指標，社區根本無所適從。另外，在推展社區發展工作的第(七)，也提到社區組織『設置福利服務工作小組，運用社會資源辦理社區福利服務工作』，但是該『福利服務工作小組』到底如何組成，其功能、運作、管理…等等均未見說明，社區組織中有設立類似小組的也少見。誠如李聲吼委員所提到，到底『福利社區化』的內涵為何應該經由社區學者專家以舉辦工作坊的方式充分討論，找出社區有所依循的內涵或操作性指標。
三、城市型縣市社區推動之瓶頸
今年北部組社區評鑑的結果，在14個縣市中共有5個獲得優等，包括臺北縣、宜蘭縣、桃園縣、臺中縣、南投縣。臺北市、臺中市、新竹市等城市型的市政府似乎在社區工作的推動上遭遇到一些瓶頸。雖然，無法對這些縣市進行全面性的瞭解，是否如有些人認為都會型的社區缺乏社區意識，因此社區工作成效較差，不過在縣市政府的層級缺乏社區推動策略及創新精神卻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當然城鄉社區工作模式的差異，卻是值得注意的問題，例如都會地區社區活動空間取得不易及大樓林立自有管理委員會的情況與鄉村不同，未來也應該將社區城鄉基本型態的差異納入考量。
除了社區工作的創新模式之外，引入學術團體成為專業輔導團隊及社區實務工作者分享平台的建立(如設立理事長聯誼會或另成立協會)，也是縣市政府逐漸關切與努力的方向，透過輔導團隊及具有經驗的社區工作者進行社區協力，可以分擔縣市政府一部分的業務，同時也較能激盪出創新模式。但是縣市政府必須扮演社區策略的規劃者的角色，透過社區調查掌握社區基本資料(以鄉或區為單位更佳)，以及特殊需求人口群的分布，以利界定推動社區福利服務的內容，這一點是縣市政府責無旁貸的工作，另方面再輔以社區補助項目採取『福利優先』及『弱勢優先』原則，則社區工作才能善用公部門資源，走向較符合社會正義的方向。
四、政府、專業者與社區三方關係的釐清
未來社區發展工作的推動，政府與社區彼此之間存在著『夥伴關係』、『補助關係』，而社區與專業工作者則可能存在著『培力關係』、『委託關係』等，這些『關係』必須適當的釐清，以免模糊社區的主體性及自主力量的發展與形成。社區發展工作有其在地性，必須建立合作團隊始能勝任完成，社區發展協會應該建立縣市政府、鄉鎮公所與村里辦公室等彼此之間的信任關係，否則造成社區空轉、虛耗資源的結果十分可惜。在此次評鑑中雖然發現許多縣市政府逐漸引入專業團隊，但是如何釐清彼此之間的關係，仍有待加強。
其次，社區工作者在社區組織之外另外成立人民團體的現象今年較多，這些社區多半有專業者的介入，因此運用不同的團體向不同單位申請社區計畫，成為社區幹部在經費上容易操作的模式，但是也要注意社區在不同計畫之間所產生的經費管理以及計畫成果呈現的問題。
五、後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的社區發展方向
從過去「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的「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到「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其中特別針對臺灣人口老化所設置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已經成為目前社區政策的延續性方向。對於社區六星計畫之後的社區發展重點，應該召開全國社區發展會議，並就以下幾個問題進行討論：
1.社區發展法制化的議題，解決長期以來村里與社區之間的結構矛盾。
2.以補助引導社區發展的政策目標應該檢討並逐步改革。
3.社區發展目的不只是回應社區在地問題，而是重建社區價值。
 4.重視社區能力之培養及社區自主的解決模式，更重要的是社區發展是要反  應當時社會結構的矛盾與困境。
5.重視具有公民社會議題取向的社區發展模式。
6.掌握社會變遷中社區福利需求脈絡，重視民間力量及在地資源之結合。
伍、結論與建議
今年社區評鑑結果顯示社區發展逐漸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視，社區成果也朝多元方向發展。但是隨著全球化衝擊下在地力量的反撲，社會快速變遷家庭功能逐漸式微，『社區』作為一個保存文化資產及滿足、提升人民生活需求的角色愈來愈重要。而『社區組織』也逐步掙脫過去威權時期政府行政過度干預的情況，邁向一個以人民自主的社區主義理想的前進。社區能力的建立必須符合在地社區及社區組織的特質，而非全盤採借自西方國家的經驗即可，因此為了建立臺灣社區永續發展策略。本文有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建議設置『社區及公民社會研習中心』，並建立臺灣社區資料檔案室，收集社區成果並分析掌握社區發展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其次，政府計畫補助應該儘量減少社區行政化的負面效果，社區申請計畫之核銷工作可朝專業委託的方向思考，如此更有利於社區財務的透明化，社區組織必能有較大的突破。同時，社區培力儘量朝向非指導性的功能發展，提供社區更多的揮灑空間。
第二、鼓勵民間單位設立『社區發展組織全國聯合會』做為推展社區發展工作的中介平台，未來可長期投入研發並建立臺灣本土社區能力指標的認證系統，定期公布社區能力成長或降低指數。
第三、志願服務與社區發展兩者應該配套發展，達到訓用合一的效果，並責成鄉鎮公所與地方志願服務協會共同辦理，以符合效益及地方特色。最後，將「社會排除」的議題納入社會福利社區化的內容之中，建議可以擇定福利社區化的優先區，主動提供福利資源及專業人力，縮短社區之間資源分配的落差。
第四、將評鑑指標納入城市型與鄉村型的差異考量，並轉變成為「實驗區」或「實驗方案」的方式，將不同成功的案例分享及推廣至同類型的社區之中。
第五、定期檢討各縣市申請內政部社區補助之成效，並鼓勵縣市政府提出創新型計畫。同時，比照內政部社區旗艦競爭型計畫之構想，考慮鼓勵資源匱乏地區提出實驗方案，同時輔以專業團體之培力協助。


評鑑總論（二）社區發展協會部分
從社區評鑑談社區發展協會運作
盧禹璁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本次的社區發展評鑑工作是以北部地區為評鑑區域，歷經本次評鑑，也深深感覺社區在各層面皆迅速成長之中，社區民間力量也逐漸興起。事實上，臺灣歷經超過10年的社區營造工作，不管是人文、文化、社會福利、環保、空間營造、治安、教育等資源的投入與培力，許多社區皆有大幅度的成長與自主性的發展，也展現臺灣社區發展的多元性。就社區發展評鑑制度來看，許多縣市政府與社區對於此一制度有褒有貶，但是至少是一種協助社區與縣市政府發現社區發展問題之機制。從本次的社區發展評鑑工作中，許多評鑑委員的參與，發現許多共同性的問題，以下提出參考，以期社區伙伴未來可以共同思考改善。
 一、會務資料不夠完整或是不合程序。會務資料與程序是社區發展協會運作的基 礎，包含各項會議的舉行、紀錄與核備、公文收發、協會組織運作、相關記錄等，有部分社區並非完備。
二、財務資料不完整或是徵信不足。財務的呈現代表社區發展協會對於會員與社會的責信，也通常牽扯許多的法律問題，包含捐款的徵信、良好仔細的會計制度、財務與會務人員之分離、經費使用控制與核銷等問題，需要加以注意。
三、活動辦理之相關文件呈現不足。社區發展協會對於社區的貢獻就是辦理活動，並提供社區居民之參與平台，許多社區辦理大量的活動，但是由於呈現不足，造成財主單位或是評鑑委員的誤解，也希望社區辦完各項活動之後，做好各項詳細活動記錄，更可展現社區發展的成果。
四、社區活動的呈現與社會福利主軸較無關聯。社區評鑑的辦理單位是內政部社會司，推動的主力是放於有關於福利社區化的層面，許多參與評鑑的社區把評鑑的呈現主力放於其他面向，這對於社區評鑑而言，可能得分不高。
五、社區志願服務人力薄弱。社區發展的本質是培養地區自主性的運作與成長，重要因素是社區志願服務的人力，若社區志工短少的話，則不易達成發展目標，永續發展也大有問題，社區志工的招募、運用與訓練為大多數社區應該要考慮的問題。
六、未做好社區概況、問題與需求之呈現。社區概況、問題與需求的呈現是要社區進行年度計畫之前的評估，也藉以反省年度執行績效的優缺點，在非營利組織經營的觀點上，是為了要減少資源配置浪費，符合需求與改進組織運作方式，若社區發展協會想要更進一步發展，則此一評估需要重視。
七、對於公部門資源依賴過深。社區發展的另一本質為社區民間力量的呈現，發展初期，需要公部門的大量挹注，但是到達轉型的階段或是政府經費短少時，則社區應該要自主性發展，尋求其他資源，許多社區依賴公部門資源過深，若不思考轉型，恐怕於未來永續發展上，大有問題。
八、社區產業形成的可能性。社區產業確實為社區財源開拓的好方法，但是並非所有的社區都有同樣的機會與條件，若是抄襲與翻版，並不會促成社區產業，故對於社區產業的形成，仍應持保留性的態度，也鼓勵多看多學，找出屬於社區自己的特色。

